201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通知（核定征收户）

按照沪国税所（2016）12号文《关于做好2015年度本市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在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一个纳税年度内，最终采用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，及时办理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。同时,开展对2016年度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的鉴定工作。安排如下：
一、在4月15日之前自行完成网上申报。
纳税人从上海税务网站（网址：www.tax.sh.gov.cn）“办税服务-下载中心”栏目内下载“上海市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客户端”，按照《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，如实填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度和年度纳税申报表（B类，2015年版）》（详见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31号）以及本市补充附表《核定征收企业收入总额明细表》，并对纳税申报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法律责任。
自2016年一季度起，本市核定征收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季度预缴纳税申报环节不再填报《核定征收企业收入总额明细表》。
提醒事项：
1、如企业兼营不同行业并有不同行业营业收入时在填写纳税人信息中“所属行业”时，按本年度营业项目收入占收入总额比重最大的行业进行确定。
2、核定征收户也可以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，如果要享受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，“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”必须选择“否”。
纳税人完成“上海市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客户端”的数据录入，确认无误，保存并校验后，导入网上电子申报企业端软件（eTax＠SH）上传数据，自行完成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。同时纳税人须按照要求，打印电子版本后报送纸质资料。

上海税务网站“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专栏”是本次汇缴相关税收政策、业务流程、纳税申报表讲解等信息发布官网。

二、在4月30日之前，将以下纸质资料送交对应的经济小区。（其中重点税源户纸质资料报送税务所管理员）
将印发的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资料受理单》（一式二份）作封面，依照以下次序排列并装资料袋报送 (以下资料无说明的，均报一份；各类资料上盖章，签字，勿遗漏)。 
1、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主表以及附表（ B类），含 《核定征收企业收入总额明细表》（打印一套）
 2、所属期2015年度12月会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）（打印一套）
3、企业所得税优惠项目备案资料（国债利息收入、投资收益）
4、《企业所得核定征收鉴定表》（一式二份） 

5、《企业保留核定征收情况说明表》（一式二份） 

6、其它资料（上年度销售收入超千万元规模企业核定征收书面申请报告等）
注意事项
1、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基本信息以及申报数据必须填写完整。
2、当年取得的各项收入必须按照收入明细表规定项目申报，不得漏报；流转税差额申报的企业，所得税必须全额申报。

3、申报的应税所得率必须同主营业务收入相匹配。

4、对规模企业、零申报企业、特定纳税人、跨省市建筑安装企业、从事投资业务企业、新办企业等核定征收企业将继续规范鉴定工作。

三、须在6月15日之前，提供如下资料到办税服务厅二楼申请办理退税。
1、当年度已预缴入库的企业所得税税款缴款书原件，及两份复印件（复印件上需注明与原件一致，并加盖公章）；

2、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复印件一套（加盖公章）；

3、2015年度财务会计报表（加盖公章）；

4、企业申请报告一份（加盖公章）；

5、法人一证通（CA证书），携带正确密码。

法律责任：
1、 纳税人必须依照规定的申报期限、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，报送纳税申报表、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；未按照规定办理的，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罚、暂停供应发票；
2、 纳税人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，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，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、滞纳金、罚款处理。同时，不能完整、正确、按时报送资料的，不予办理多缴税款退库。

规模企业申请核定征收，须根据国税发（2008）30号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》规定条件提出书面申请，并说明落实整改措施，对申请报告说明情况承担法律责任。

经济小区联系方式：

金山卫小区：徐卫红13917941493，张惠红15900862261，市区代办点：64332323。

康 城 小区：徐连红13818149003、俞  红18801699558，市区代办点：62446992。

二工区小区：朱晓春13564827373，钱丹雯13601827256，市区代办点：64221595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山区税务局第八税务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三月
